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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级报告撰写及审核制度 

 

标普信用评级（中国）有限公司 

生效日期：2019 年 8 月 1 日 

最新修订日期：2025 年 7 月 16 日 

标普信用评级（中国）员工应遵守本制度。 

 

总则 

第一条 本制度阐述了对信用评级报告（“评级报告”）撰写及审核的具体要求。 

评级报告撰写要求 

第二条 评级项目组应当依法收集评级对象的相关资料，对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内容进行核查验

证和客观分析，并根据与评级对象（发行人）相适应的评级指标体系和评级方法，对

评级材料深入分析，在此基础上得出初评结果。 

第三条 评级项目组应使用最新版的评级报告模板来撰写评级报告。 

第四条 评级报告的信息披露应符合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。 

第五条 评级报告应充分反映评审会的决定和意见。 

评级报告审核要求 

第六条 信用评级初评结果须依序经过评级项目组初审、部门再审和公司三审的三级审核程序。

其中，后一级审核应当建立在前一级审核通过的基础之上。各审核阶段应当独立发表

审核意见，各级审核人员应当在内部审核记录上签署审核意见、时间并署名(含电子签

名)。项目组应当根据各级审核人员提出的审核意见，及时修正评级报告内容或观点。 

第七条 完成三级审核程序后的评级报告应当提交信用评审委员会审议。信用评审委员会应当

根据既定程序和评级标准对评级报告进行评审，通过投票表决方式确定评级结果，评

级结果须经三分之二或以上参会评审委员同意方为有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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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如公司信用评审委员会对报告提出修改意见，项目组应对报告进行修改，并将修改后

的报告交由复核人员复核，复核人员应监督评级报告会后修改意见的落实情况，并对

评级报告予以定稿。 

第九条 评级报告需经行业评级负责人审阅后送达评级委托方、受评经济主体、受评债务融资

工具发行人或其授权的相关机构以确认是否有实质性陈述错误，同时也赋予评级委托

方、受评经济主体或受评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要求复评的机会。复评流程需遵循监管

机构的相关规定。 

第十条 评级报告最终版本应加盖公章，盖章需向行业评级负责人或授权的代理人申请。 


